关于推荐上海市中等职业学校新进教师培养培训工作带教导师人选的通知(2014/09/12)
  2014-09-12   来源：上海市教育委员会职业教育处
中等职业学校：
为贯彻落实《上海市中等职业教育师资培养培训行动计划（2011—2015）》（沪教委职[2011]16号）等文件精神，市教委启动新进教师培养培训工作，为充分发挥本市中职校优秀教师的示范引领作用，切实推进新进教师培养培训工作的开展，提高新进教师培养的针对性与实效性，经研究，实施新进教师培养培训导师带教工作。受市教委职教处委托，现将推荐带教导师人选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带教导师人选条件
    1．推荐人选原则上应具有副高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的职业院校一线优秀专业骨干教师、专业带头人；具有技师以上职业资格的实习实训指导教师；中职院校优秀班主任；市级师资培训基地优秀授课教师等。

    2．熟悉中职教育教学，了解国内外职业教育改革发展趋势，对职业教育、技能型人才的成长和教师专业发展的规律有较深的研究，并取得一定成果。

    3．教育教学及带教成绩突出，在本领域具有较高声誉。

    4．身心健康，具有带教基础和条件。

    二、带教导师的职责
    加强教师教育研究与实践，促进新进教师的专业成长，探索新进教师培养培训新模式。具体职责如下：

    1．拟定具有个性化、针对性与发展性的新进教师带教方案，指导新进教师的教育教学工作。

    2．组织开展示范课、汇报（展示）课、研讨课、专题论坛、课题研究、专业实践、案例分析等形式多样的带教活动，突出体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3．配合相关师资培训基地加强所带教新进教师的培养、管理与考评等工作。

    三、推荐程序与要求
    请按照专业（学科），分“专业教学”与“班级管理”两个模块推荐人选。

    1．采取个人申请、单位推荐、组织评审和社会公示相结合的方式，认真做好带教导师人选的推荐工作。

2. 每个学校原则上推荐2-3位人选。经专家评审后择优入选新进教师带教导师库，并颁发带教导师聘任证书。
    3. 带教导师要按照有关要求组织带教活动。带教导师所在单位要予以工作支持。

    请各学校于2014年9月16日之前，将《上海市中等职业学校新进教师培养培训带教导师人选推荐名单》（见附件）纸版（1份）、电子版报送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教育技术装备中心。

    市教委职教处联系人及电话：宋  磊   23116718

    市教委教育技术装备中心联系人及电话： 赵晓伟   55580260

    电子邮箱： shxiangmuban@sina.com

    地址：上海市虹口区三门路681号309室，邮编：200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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